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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

关于对赛隆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6〕第 5 号

赛隆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

2026 年 1 月 31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2025 年度业绩预告》称，

2025 年度，你公司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以下简

称净利润）为亏损 0.91 亿元至 1.51 亿元，营业收入为 4.10 亿

元至 5.30 亿元，扣除后营业收入为 3.60 亿元至 4.60 亿元。2026

年 4 月 11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 2025 年年度报告编制及审计进

展的公告》称，你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编制及审计工作正在有

序推进中，审计机构永信瑞和（深圳）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

合伙）（以下简称永信瑞和所）审计程序尚未完成，你公司业绩

预告中披露的 2025 年财务数据是否涉及调整尚有不确定性。

根据前期你公司向我部提供的说明材料，你公司对 2025 年

新增的 AI 服务器业务采用总额法确认营业收入，预计该类业务

营业收入为 3.59 亿元，扣除后营业收入为 3.04 亿元。我部对此

表示高度关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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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前期你公司提供的材料显示，AI服务器业务收入集中在

2025 年 12 月确认，单一终端客户相关收入占比较高，2025 年你

公司AI服务器相关研发投入为 0 元，生产、技术人员配备较少，

生产与测试设备投入占该业务总投入的比例较低。同时，结合有

关部门向我所通报的材料，你公司AI服务器业务的业务流、货物

流、资金流存在相关异常情形，包括但不限于：将部分原材料存

放在终端客户仓库并由外协服务商在终端客户厂房完成加工生

产并交付，公司向供应商采购的部分服务器零部件前期实际已存

放于终端客户处，部分客户验收文件日期早于公司发货日期，部

分交易的实际交货地址并非客户地址，公司从部分客户处收取的

销售回款与公司向部分供应商支付的采购款存在资金闭环且公

司向部分供应商支付的采购款存在流向终端客户或公司关联方

的情形等。请你公司针对AI服务器业务业务流、货物流、资金流

存在的异常情形，结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有关规定，说明AI

服务器业务收入确认的合规性，以及是否存在特殊利益安排。

2.结合前述问题 1 以及 AI 服务器业务模式，人员、资金、

设备、研发投入情况及加工处理过程，原材料投入金额与占比，

生产过程的工时情况，组装和测试等加工环节生产线累计投入金

额与占比，采购产品与销售产品存在的具体差异，加工物料在形

态、功能等方面变化程度，在业务链条中的具体作用，客户和供

应商的获取方式，对终端客户的依赖程度等，进一步说明你公司

是否提供了重大整合服务，是否实现产品价值的实质提升，是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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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备 AI 服务器的研发、生产以及业务拓展能力，是否存在供应

商或其他第三方指定或介绍客户、客户或其他第三方指定或介绍

供应商，终端客户与你公司供应商之间是否存在业务往来等情形，

AI 服务器业务是否具备商业实质，是否存在以总额法替代净额

法核算的情形，收入确认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等相关规定，

营业收入扣除是否充分、合理，是否符合我所《上市公司自律监

管指南第 1 号——业务办理》中“第四部分 4.2 营业收入扣除

相关事项”的有关规定。

3.你公司连续两任 2025 年度审计机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

（特殊普通合伙）、北京国府嘉盈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分别于 2025 年 12 月、2026 年 1 月辞任。2026 年 3 月 5 日，你

公司召开 202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《关于聘请会计师

事务所的议案》，同意聘请永信瑞和所为 2025 年度审计机构。请

永信瑞和所结合与前任会计师沟通情况及审计程序执行情况，基

于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，充分核查公司 2025 年AI服务器业务收

入确认的真实性、合规性，对照我所《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

1 号——业务办理》中“第四部分 4.2 营业收入扣除相关事项”

的有关规定，审慎判断公司AI服务器业务是否存在应扣除但未扣

除的营业收入，并发表明确意见。

我部提醒你公司及相关人员，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应当

勤勉尽责，高度重视 2025 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披露工作，严格

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及我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《上市公司自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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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管指南》等规定编制定期报告，积极配合审计机构出具审计报

告，按期对外披露年度报告，并确保年度报告信息披露真实、准

确、完整。年审会计师应当严格遵守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》

等有关规定要求，保持合理的职业怀疑，充分关注公司营业收入

等财务指标，严格履行质量控制复核制度，发表恰当的审计意见，

并对公司营业收入扣除情况审慎发表专项意见。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4 月 24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

特此函告。

深圳证券交易所

上市公司管理二部

2026年 4月 19日


